
国家民委通过法定途径分类处理 
信访投诉请求清单 

 

信访事项一：申请国家民委政府信息公开或对国家民委政府信息公开

事项工作中的行政行为存在异议 

（一）申请信息公开 

1.具体投诉请求 

根据工作、学习和研究等需要向国家民委申请公开相关政府信息。 

2.法定途径 

提出信息公开申请。 

3.主要政策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4.处理建议 

收到信息公开申请后，国家民委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属于公

开范围的，信息公开受理部门应将信息公开申请转交相关部门办理并及时

将办理结果答复申请人；属于不予公开范围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

由；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公开或者该政府信息不存在的，应当告知申请

人，对能够确定该政府信息的公开机关的，应当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

名称、联系方式；申请内容不明确的，应当告知申请人作出更改、补充。

国家民委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答复；如

需延长答复期限的，应当经国家民委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

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5 个工作日。 

（二）就信息公开行政行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1.具体诉求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国家民委未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

或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2.法定途径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3.主要政策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4.处理建议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国家民委政府信息公开事项存在异议，可

以自知道之日起 60 日内向国家民委申请行政复议，但法律规定的申请期

限超过 60 天的除外。 

国家民委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在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形式审查，作出

是否受理的决定。决定不予受理的，应书面告知申请人。对受理的，自受

理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

于 60 日的除外。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

国家民委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将延期原因告知申请人和被申请

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 30 日。国家民委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时，将

制作行政复议文书，并加盖行政复议专用印章。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国家民委行政复议决定的，可在收到复

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国家民委逾期不作决

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

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作

出最终裁决。 

信访事项二：国家民委系统有关劳动人事争议 



1.具体争议 

国家民委机关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对涉

及本人的人事处理不服，国家民委其他直属单位工作人员与国家民委及委

属单位因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或者因除名、辞退和

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等。 

2.法定途径 

复核、申诉、调解、仲裁、行政诉讼。 

3.主要政策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公务员申

诉规定》、《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等。 

4.处理建议 

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

方共同与用人单位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如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

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自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收到调解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未达成调解协议或

劳动争议相关方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当事人

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 1

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或者逾期未作出决定的，当事人可以

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劳动者对仲裁裁决不服的，

除另有规定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信访事项三：有关检举控告、申诉、批评与建议 



1.举报内容 

对国家民委系统党组织、党员和行政监察对象的检举、控告；国家民

委系统党员和行政监察对象不服处分的申诉；对国家民委系统廉政建设工

作的意见、建议。 

2.法定途径 

纪检监察举报。 

3.主要政策法规依据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

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 《中共国家民委党组关于规范退 （离）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

问题的通知》（民党发﹝2014﹞29 号）等。 

4.处理建议 

收到举报信件后，根据举报内容，由国家民委负责纪律检查和行政监

察工作的有关部门按照规定办理。对实名举报信件，调查结束后，应将有

关情况反馈举报人。 


